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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中另有说明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

贵单位 指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

本次专项债券 指

发行人计划募投专项债券总规模为

14000 万元，本批次计划募投专项债券

资金 3000 万元，名称为 2025 年吕梁市

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

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

专项债券。

对应项目 指
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

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

本所 指 山西和胜律师事务所

本法律意见书 指

《2025年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

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

及设备购置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

书》

财务评价机构 指 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

元 指 人民币的货币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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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和胜律师事务所

晋和律法意字【2025】第 289 号

2025 年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

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专项债券之

法律意见书

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：

山西和胜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贵单位的委托，

就贵单位本次申报发行 2025 年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

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专项债券项目的合法合

规性，现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前言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

1、审阅项目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、信息与文件；

2、通过网络渠道核查项目相关主体的信息；

3、查阅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贵单位提供的由其他中介机

构出具的专业报告；

4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、程序及实际操作管理作出法律判

断。

二、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以下假设及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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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是真实的，所有提交文件

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；

2、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、

签署和递交；

3、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我们的文件上的签字、印章均是真实的；

4、所有相关主体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、声明、保证（无

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做出的）均为真实、准确和可靠的；

5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、信息和数据是截止到本

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受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

事实和数据；

6、本报告所给出的法律意见与建议，是以截止到报告日所适用

的中国法律为依据的。

三、重要提示及声明

1、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，已得到贵单位的承诺和保

证，即：贵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

的、完整的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并无任何

隐瞒、虚假、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。上述所提供的材料如为副本或复

印件，则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。

2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限于贵单位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资金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，否则由贵单位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3、鉴于本所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信用评级、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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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专业事项进行核查的能力和专业资质，因此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

数据、结论的必要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

实性、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。

4、本法律意见书仅对贵单位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关事

项所涉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本次专项债券的可偿付性作出任何

的保证。

5、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

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审慎调查。

6、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财政部有关规范性文件，并基于本所

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。

正文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

号）；

3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

[2015]225 号）；

4、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

知》（国发（2015）51 号）；

5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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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；

7、《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8]161 号）；

8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

库〔2020〕43 号）；

9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

的通知》（晋财债〔2020〕74 号）；

10、《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 年

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投资发〔2024〕276 号）。

二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据的基本事实

1、文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《关于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

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(代项

目建议书)的批复》（文审管投资发〔2024〕120 号）（项目代码：

2411-141121-89-01-264492）；

2、文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《关于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

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文

审管设计发〔2025〕71 号）

3、《2025 年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

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资金平衡方案》）；

4、《关于对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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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资金平衡情况专项评估的报告》

（晋天正咨〔2025〕0936 号，以下简称《专项评估报告》）。

三、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主体的主体资格

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对应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山西徐特立高

级职业中学，本所律师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其基

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2322772528809X

负责人 闫丽娟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有效期限
2024-09-03 至

2029-09-02
开办资金 270.3 万元

登记机关
文水县事业单位登记

管理局
举办单位 文水县教育体育局

住所
文水县城南环路以南,吉宏达驾校东侧,岳村、冀周村、乐村三

村交接地段

宗旨和业务范围
培养高中学历技术应用人才，提高社会职业素质。幼师、机电
专业高中学历教育相关职业培训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为依法设立且有

效存续的事业单位，具备实施项目的合法主体资格。

四、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建设背景

“教育兴则国家兴，教育强则国家强。建设教育强国，是全面建

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，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

要支撑，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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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”。

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

等重要的地位，肩负着重要的职责，包括传承技术技能、培养多样化

人才以及促进就业创业等。近些年来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

高质量发展，从职业教育实践来看，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

的职业教育体系，共有 1万多所职业院校、3000 多万名在校生。

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紧依全国爱国主义教

育基地--刘胡兰纪念馆。刘胡兰纪念馆，建于 1956 年，后于 1957、

1976 年两次扩建。现占地面积 63000 余平方米，位居全国个人烈士

纪念馆首位。基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，充分利用全国爱国主义

教育基地-刘胡兰纪念馆优势资源，实施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

胡兰实训基地建设项目。基地主要功能为针对青少年开展思政教育、

国防科技教育、职业启蒙教育、职业实训教育、美育教育、法制安全

等素质教育，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衔接，书本知识与社会实

践紧密结合，促进青少年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健康成长。

同时基地将服务于机关单位人员、师资队伍、企事业员工、创新创业

人员开展红色思政教育、法制安全、国防科技、乡村振兴、职业技能

培训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鉴定、创新创业职业指导等教育活动，进一

步提升全民综合素养，打造新质人才培育中心。项目的建设是落实国

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“加大科技创新驱动”“大力弘扬新时代胡兰精

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不断拓展文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局面”的具体

体现。该项目的建设，将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县域教育城乡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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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改革发展实现转型跨越发展、建设富民强县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

和人才保障。

基于此背景下，提出本项目的建设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内容

本次设计内容包括 8栋楼，不改变建筑原有功能，主要对内部装

修、布展、设施设备进行设计。具体建设规模及内容如下:

1#实训基地楼:整体布展面积 18761 平方米，配套设备(消防、通

风排烟、空调)、电气工程及多媒体工程建设。地上五层半地下一层。

主要包括青少年法制教育馆·禁毒教育馆(半地下层);红色思政教育馆

(一层);乡村振兴教育馆·食品安全教育馆(二层);国防科技教育馆(三层):

职业教育实践实训馆(四层);职业教育实践实训馆、美术教育实训馆(五

层)。

2#安全教育实训楼:整体布展面积 1551.95 ㎡(局部搭建二层)，主

要功能是自然灾害、交通安全、应急急救、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、训

前综合馆、9D影院;主要布展序厅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自然灾害、

应急救护及配套装饰工程、电气工程、装置设备、家具及多媒体工程

建设等。

3#会议楼:主要布置行政接待室 1间、小型会议室 1间中型会议

室(45 人)1 间、中型会议室(60 人)2 间、6人制办公室 4间、2层报告

厅 1间、2层办公室 3间、主要进行家具、教学设施设备、多媒体及

配套设施等。

4#多功能楼:主要进行篮球架、家具、台球桌、直饮机、音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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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、衣物柜、球架、更衣柜等。

5#培训楼:主要设置 1层办公室、1层培训教育厅、1层成果展示

区、2层办公室、2 层培训教育厅、2层线上教育教室，进行家具、

教学设施设备、多媒体、配套办公家具等。6#餐厅:主要安装排风排

烟、新风设施;购置餐厨设备配套设施、餐桌椅、更衣柜等。

7#地上宿舍楼:成人宿舍设置房间 169 间，其中单间 121 间，双

人间 48 间，容纳 217 人住宿，布草间 3间。主要购置住宿家具、柜

类、客控系统、文创超市货架、电器布草等，学生宿舍:设置四人间

125 间(其中一层 16 间、二层 21 间、三层 22 间、四层 22 间、五层

22 间、六层 22间)，容纳 500 人。主要购置住宿家具、柜类、窗帘、

布草及电器、宿舍客控门锁系统等产品。

7#地下室人防教育馆：配套设备(消防、通风排烟、空调)、装饰

工程、电气工程、弱电工程、装置设备、家具及多媒体工程建设等。

公辅设施:主要购置公共教学仪器设备、消防器材、医疗救护设

施、休息设备、饮水设备、信息化系统、文化设施:新能源充电桩及

智能化停车管理系统、体育设施等。

总图工程:主要包括校园文化牌及校园文化建设、建筑亮化、车

棚门禁系统、7#地下室人防展厅、车棚门禁系统等。

（三）项目投资情况

根据文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《关于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

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文

审管设计发〔2025〕71 号），项目概算总投资金额为 17872.14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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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建设期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320.60 万元，修正后的项目总投资概

算金额为 18192.74 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建设进度

项目已完成可研批复、初设批复等手续，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，

项目预计于 2025 年 8月开工，2026 年年底前全部完工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

办理了立项、初步设计的批复手续，因项目不涉及具体建设内容，无

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建设手续，待办理建

设工程施工许可后，即可开工建设，项目申报发行符合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发行条件的相关规定。

五、本次专项债券项目资金来源及债券偿本付息安排

（一）项目资金来源

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

购置项目所需项目资金为 18192.74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：

1、投入 4192.74 万元自有资金，具体资金来源为申请财政资金

和争取上级补助资金；

2、剩余 14000 万元资金需求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解

决。其中，本批次计划募投专项债券资金 3000 万元，本年度以后批

次计划募投专项债券资金 11000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与债券还本付息安排

根据《资金平衡方案》内容显示：“在本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对

应收入能有效覆盖债券对应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债券本息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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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

项目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.12 倍，期末项目现金净结余量为 2,607.68

万元。项目能够实现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收入，能够覆盖专项债券还

本付息的规模，由此可知，该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。”

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对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

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的资金平衡进行了专业测

算，并出具了《专项评估报告》，报告内容显示“基于财政部对地方

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，并根据我们对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中的相关

数据进行分析测算，认为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

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能以相

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部分资金筹措。同时，各项收

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收入，充分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

本付息的要求，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”

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，本次发行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

大于 1.10，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具

有较为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项目对应的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

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财政部《关于试点

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等相

关规定的要求。

六、本次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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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财务评价机构及其出具的《专项评估报告》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对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《评价报

告》。

根据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

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

司）是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郭金盛，公司地址：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

学府产业园南中环街 529 号清控创新基地 B座 0906 室，工商注册号

为：140000100073496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91140107713678110F，

组织机构代码为：71367811-0，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4月 20 日。经营

范围为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

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的报

告；提供财务会计咨询服务；审计国有大型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

报告；税务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（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）；绩效管理

咨询及评价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

（二）信用评级

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信用评级由山西省财政厅统一委托评定。

(三）法律顾问及《法律意见书》

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对本次发行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投入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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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法律意见书。

本所是山西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山西省司法

厅 2022 年 1 月 10 日颁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为：31140000E204182462。

综上，为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

见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七、本次专项债券主要风险提示

本次专项债券的主要风险主要为经营风险，如项目运营效果达不

到预期情况，也会造成投资回收困难和债券资金本息支付困难。

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出具的《2025 年吕梁市文水县山西徐

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刘胡兰实训基地配套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专

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》中也揭示了本期债券可能面临的主

要偿债风险及防控措施。

八、结论性法律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具有实施本

次申报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合法主体资格；项目办理了

立项、初步设计的批复手续，因项目不涉及具体建设内容，无需办理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建设手续，待办理建设工程

施工许可后，即可开工建设，项目资金需求已经作出计划安排，项目

申报发行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条件的相关规定。项目的资金来

源和资金用途符合法律规定，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收入、事

业收入、其他收入，满足项目经营收益能够覆盖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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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专款专用的要求，且经专业机构预测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够自求平

衡；为本项目提供专业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

应的从业资质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，

均为正本，本所留存壹份，其余叁份为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发行

本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。

山西和胜律师事务所

2025 年 7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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